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因载客起争执， 黑车司

机挥刀刺伤乘客。近日，经崇明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该起案件， 孟某因犯故意伤害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缓刑 1年。

2017 年 12 月 19 日晚， 孟某驾

驶轿车在崇明一家 KTV 门口等候载

客生意时， 同张某、 油某、 王某 3 人

因乘车问题发生争吵， 继而用水果刀

将 3人刺伤。 经鉴定， 张某、 油某构

成轻伤二级， 王某构成轻伤一级。 后

孟某报警， 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 孟某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 致二人轻伤二级、 一人轻

伤一级，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依法应予惩处。 孟某系自首， 依法可

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辩护人以孟某具有自首情节， 已

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已取得被害人

的谅解，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且系初

犯、 偶犯， 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于法有据， 法院

予以采纳。 综合本案的起因， 被告人

的犯罪情节、 手段、 造成的后果等，

法院最终作出如上判决。

因载客纠纷起争执

黑车司机挥刀伤人
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

网购全新电脑实为拆装机
上海法院判决商家退一赔三

□见习记者 张叶荷

单位组织员工及员工家属外出游玩，

员工发生淹溺， 是否属于工伤？ 近日， 上

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一起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与行政复议决定案件。

外出游玩淹溺身亡算工伤吗？

2017 年 11 月， 硕乐公司组织包括张

梦在内的员工携带家属共 20 人前往泰国

旅游。 然而， 在参加浮潜自费游玩项目

时， 张梦不幸淹溺身亡。

2018 年 1 月 29 日， 硕乐公司向普陀

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后， 普

陀人社局认定张梦的情况不符合认定工伤

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硕乐公司不服， 向普陀区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 普陀区政府维持被诉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 硕乐公司仍不服， 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从涉案活动的性质来

看， 并非与工作有关。 其次， 从涉案活动参

加的人员来看， 还包括员工家属。 此外， 从

导致发生溺亡的浮潜项目性质来看， 该项目

显属高风险旅游项目， 并未强制参加， 且与

工作无关。 据此， 一审法院认为， 普陀人社

局的认定并无不当， 驳回硕乐公司的诉请。

并非单位组织都与工作相关

硕乐公司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认为张梦

在单位统一组织与带领下参与活动而溺亡，

所受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单位组织的员

工活动， 实质是工作内容的延伸。 此外， 浮

潜项目与工作原因无关是事实认定错误。

普陀人社局辩称， 硕乐公司组织的出游

活动及浮潜活动， 与工作没有任何关联； 员

工家属的加入， 更印证了该活动并非因公出

行； 虽然此次出行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

但不等同于出行具备“因公” 因素， 并非单

位组织的集体活动都视为与工作相关。

上海三中院认为， 本案中， 从张梦外出

活动的情况来看， 虽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活

动， 但行程中并未安排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及

事项； 而从导致张梦发生溺亡的浮潜项目性

质来看， 该项目显属高风险旅游项目， 亦未

强制员工参加，更与工作原因无关。并非单位

组织的集体活动，都视为与工作相关，应当从

活动的目的性、费用的承担、活动安排的内容

以及参与人员的组成等方面综合认定。 所以

张梦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自费浮潜项目

时发生溺亡， 与工作原因无关。 普陀区政府

所作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法

院就此驳回了硕乐公司的上诉请求。

（文中人名及公司名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债主伪造借条向老朋友索债， 结果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二审改判驳回闫先生一审要求归还借款的

诉讼请求， 并对其伪造证据的行为作出罚

款 1万元的民事制裁决定。

借款人虽缺席庭审

出借人凭借条胜诉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4 月间， 肖

先生先后三次向闫先生借款 100 万元， 借

条均写明每次的借款金额及还款日期。 其

中最后一笔的还款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10

日。 2017 年底， 闫先生将肖先生告上法

庭， 要求肖先生归还借款 100万元及利息。

一审庭审当日， 肖先生缺席。 闫先生出

具一张借款人为肖先生、 落款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30 日的借条， 载明： 原向闫先生因

生意周转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借的 20 万元、

于 2014年 12月 28日借的 20万元、 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借的 60 万元， 现续借合计 100

万元， 一定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归还，

如若归还不了， 将房产作担保， 抵押于闫先

生。 借条上有肖先生的签名。 一审法院根据

该借条和转账凭证， 判决肖先生归还闫先生

100 万元借款， 并支付借款相关逾期利息。

肖先生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笔迹鉴定威慑下

承认借条系伪造

二审中， 肖先生称已向闫先生还款本息

230 余万元， 那张 2017 年借条系伪造， 也

不是他自己所签。 闫先生则称， 230 万元转

账款项并非还款， 是代肖先生取现， 借条上

的签名是肖先生本人所签。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发现， 依据肖先生提

供的银行流水， 反映出 2014 年至 2015 年间

肖先生向闫先生转账金额累计达 200 余万

元。 经核查闫先生的银行明细， 发现除个别

几笔款项于肖先生转账当日或次日有取出记

录， 其他大部分转账款之后均未发生现金

支取， 这与闫先生所说的转账款是代肖先

生取现相矛盾。 审理中， 肖先生主张对闫

先生提供的该借条中借款人签名进行笔迹

鉴定。 法院依程序启动相关鉴定， 在此威

慑下， 闫先生眼看谎言无法继续， 只好主

动向法庭承认， 2017 年的续借借条是自己

为证明肖先生尚未还款以及延长诉讼时效

所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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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明有一栋两层楼房， 在楼顶设置了一个

商业广告牌， 并在建筑外墙墙体上涂刷了广告

语。 后小明把二楼出售给小莉， 小莉要求小明

与她分享楼房的广告收益， 遭到小明拒绝。 小

莉遂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为由向法院起

诉， 请求分享该楼房的广告收入。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73、74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2条

●风险提示

业主对建筑物的专有部分当

然地行使所有权， 但建筑物的共

有权是各区分所有权人间基于建

筑物的维持和管理形成的共有关

系， 全体业主有权分享共有部分

产生的收益。

●法条依据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支持小莉的诉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渠啸， 上海一中院民二

庭法官助理，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 美国圣约翰大学

法律硕士， 苏州大学法学硕

士。 爱好旅游、书法、美食。

本案中法院为什么判决支持小莉的诉请？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保障

业主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并设定对共有部分的

权利和义务， 以确保对建筑物合法、 正当、 合

理的管理。 根据“谁所有， 谁受益” 的原则，

小莉作为业主， 有权分享该楼房共有部分的广

告收入。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指业主对于一栋建

筑物中自己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对共有部分的

共有权以及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管理权所形成

的“三位一体” 的所有权。

单位组织外出游玩溺亡算工伤吗？
法院： 并非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都视为与工作相关

伪造借条索债 败诉又被罚
上海一中院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翟珺

本报讯 高先生通过购物网站购买了一

台笔记本电脑， 使用过程中发现电脑存在问

题， 送去品牌直营店检测才发现， 这台网络

卖家口中的“全新” 电脑竟然存在“非授权

拆机” 的情况， 由此引发纠纷。 近日， 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卖家欺诈， 判决卖家退还高先生货款

1.4 万余元， 并进行三倍赔偿， 即 4.2 万余

元。

2016 年 9 月 29 日， 高先生在花费 1.4

万余元从购物网站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当时， 网店卖家江女士承诺： 该笔记本电脑

系美版、 未拆封、 未激活的全新品， 且可享

受品牌直营店的官方保修。 2016 年 10 月 8

日， 高先生收到了快递寄来的电脑， 并激活

使用。

使用过程中， 该笔记本电脑出现连接手

机充电时断时续、 无限网络连接时断时续等

问题， 2017 年 9 月 30 日， 由于一年保修期

快到了， 高先生便将电脑送到本市一家该品

牌直营店检测维修。 10 月 3 日， 该品牌直

营店向高先生出具诊断单， 载明： “问题验

证， 留店拆机检测发现： 主板及 SSD 序列

号缺失， 部件序列号不匹配； 底壳内部、 主

板、 SSD 上均有第三方维修标记和手写印

记。 顾客所描述问题均与非官方部件有关，

且设备存在非授权拆机， 无法再提供维修服

务， 建议客户联系原始购买地进行协商维权。”

这意味着， 高先生所买的电脑可能是一台“拆

装机”。 在与江女士协商赔偿未果后， 高先生

将其诉至法院， 他认为卖家存在欺诈行为， 要

求对方“退一赔三”。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高先生提供了双方的网购聊天记录及该品牌公

司出具的问题说明 /诊断单， 江女士否认其销

售行为存在欺诈， 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 对

江女士的意见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江女士退还

1.4万余元的货款， 并赔偿高先生三倍货款。

江女士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二中院提出

上诉。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查明， 高先生在收货

当日曾经因为电脑激活遇阻而将电脑序列号发

给卖家， 该序列号与诊断单载明的序列号相

同。 卖家对该序列号未提异议， 因此法院认定

涉案电脑系高先生购买自卖家处。

关于涉案电脑存在非授权拆机、 载有非官

方部件， 江女士提出“电脑能激活就表明是全

新的”， 但并不能证明该命题为真； 而其作为

销售者， 始终无法提供所出售的商品的进货

渠道或商品来源等证据。 高先生作为消费者，

在电脑处于保修期的情况下， 缺乏对电脑进

行非授权拆机、 擅自更换零部件的动机。 因

此， 上海二中院认为， 卖家的行为构成欺诈，

判决江女士予以退回货款， 并按货款三倍赔

偿。


